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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考察了信用这一概念的内涵演变轨迹，并以之为参照对我国目前存在的社会信用问题进行分析。

文章首先回顾了信用概念的原始含义即借贷信用，接着阐述其内涵如何随契约化交易和现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出现

和发展而发生扩充式蜕变，由借贷信用扩充为契约信用，再由有债信用形式拓展到更广泛的无债信用领域。文章

的后半部分，作者将着眼点放在对中国信用现状的考察上，根据前半部分的理论推演分析了目前我国信用问题的

根源，并提出关于信用体系重构的若干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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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这一概念，最开始局限在金融领域，指的是以偿还为前提条件进行的货币或商品借

贷活动，及由此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含义与我们现在所谓的“借贷信用”相似。随着非人格化

契约逐渐成为维系微观经济主体的纽带，这种财产使用权的跨期有偿出让也逐渐实现了契约化转

化。契约约束能否得到遵从，进而契约结果能否实现，在签约之初是无从判断的，只能根据签约

人此前的守约纪录来进行估计。在这种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守约纪录就成为其“信用”的主

要标志，信用概念也就跨出纯粹的金融领域，而成为一个泛经济概念，其含义也从“偿还债务”

这一层面扩大化到“履行契约”。我国的经济组织方式目前正经历着根本性的转轨，以契约化交

易为基础，以健全、高效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为依托和补充的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而

原先植根于人格化交易的“身份信用”体系则因市场半径的急剧扩大而日益丧失其规范性作用。

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信用缺失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如何促进我国信用体系顺利转

轨，构筑适应我国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社会信用体系，于是成为重要而且紧迫的一个课题。 

一、从借贷信用到契约信用 

信用（Credit）这一概念，就其本源
1
考察，专指财产使用权的有偿让渡，是一个纯粹的金

融概念。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如威尼斯、弗罗伦萨等，由于地处地中海沿岸，成为欧亚贸易往来

的集散地。贸易规模的扩大催生了金融业务的发展，近代银行业务开始萌芽，以货币汇兑商为中

介，以贸易商为主体，货币和商品使用权的有偿让渡成为经常发生的经济事件，这就是原始意义

上的“贷款”
2
。信用概念在初始词源上就与“贷款”（creditum）同一。 

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它既是社会分工自发演变的结果，也是经

济组织形式变革的契机。在中世纪末期，以近现代生产方式作为自身标志的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

台。在社会化大生产成为时代潮流的背景下，原先那种以家族和采邑作为纽带的经济组织方式显

然已成为阻碍市民阶层扩大其资本规模和生产规模的桎梏，契约纽带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

形式，因其对平等和自由的默示性特征及因此带来的最大限度适应社会分工提出的市场半径扩大

要求的优点，日益成为新的经济组织形式的核心。以契约为纽带，不同的生产要素共同构成契约

性市场体系，从而实现了从采邑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化。与宏观组织形式相对应，微观经济主体

                                                        
1 credit一词原系法语，由古意大利语credito演变而来，它们又都源于古拉丁语creditum，意为“贷款”。 
2 参见布罗代尔（F. Braudel）《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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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逐步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
3
的转化，人格化交易

4
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契约现象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中一件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它不仅成为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一种可供借

用的理论资源，而且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新的‘格式化’”
5
。概而言之，诚如韦伯所说，“契约

自由使西方社会得以发展出资本主义”，非人格化的契约形式自此成为市场化生产方式和现代经

济的基本纽带。 

信用的内涵随经济组织方式的契约化转变而日益转变，从具体的一类金融业务（贷款）转变

为对一个微观经济主体既往遵守契约纪录的总体描述。在一个非人格化交易的环境中，几乎一切

交易都由契约媒介进行，并且，缔约者之间彼此存在的唯一约束依据，就是契约本身，契约一旦

签定，权利义务关系就此得到界定。交易者在承担义务的同时，必然希望了解自己根据义务获得

的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换言之，契约能得以履行，一方面在于交易者自身的信守契约，另

一方面则取决于对方是否信守契约。因此，在缔约之初，交易双方都要求获得对对方履约状况和

履约能力的足够了解，以之为依据，才能进行是否缔约的决策。然而，市场半径的巨大使得在契

约订立之初，缔约者双方无法对交易对方有深厚的信息积累
6
；生产周期和销售周期的加快则对

交易效率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使得事前的信息搜索也不可能耗时太久。在这种情况下，交易

对方以往的履约纪录就成为判断其将来是否会违约的主要依据。而如我们所知，经济契约的签订

基本上都与财产使用权的跨期转让有关，并且基本上都是以货币为衡量尺度进行的，这就与信用

的原始含义有了密切的关联。随着信用形式的日益多样化，它与经济契约的外延逐渐重合，人们

逐渐将信用的内涵从“归还贷款”推演为“信守契约”。并且将这一内涵通过市场公共信息的方

式进行数量化表达：一个既往履约状况上佳的交易者，将获得市场比较高的信用认可，体现为它

能获得一个比较高的信用等级
7
；相反，一个履约纪录存在瑕疵的交易者，其信用等级也将相应

较低。就短期尺度看，一个契约能否签订（就交易角度看，就是一笔交易是否能够进行），取决

于双方对对方的信用估计，这一估计可能因市场信息失真或个体对信息的解读失真而产生误差，

从而造成不守信用一方获利、信守信用一方亏损的状况；但就一个更长期的尺度考量，违约背信

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它将使其实施者面临可交易对象范围日益狭窄（愿意承担更高的违约风险的

那部分交易者）、单笔交易费用日益增加（交易对方必须对额外承担的违约风险索取风险溢价）

的困难状况。在一个长期博弈的市场环境下，只要市场具有初步记忆，违约背信的交易者就将逐

渐失去交易的可能，从而被赶出市场。 

概而言之，在契约成为维系市场交易的主要媒介的条件下，微观经济个体的契约信用不仅成

为单笔交易能否进行的主要依据，而且成为其是否能够在市场上立足、并展开后续交易的基石。

在这一背景下，信用这一概念的内涵超越了原先的“借贷信用”藩篱，脱离了纯粹的金融领域，

成为现代经济的基本要素。 

                                                        
3 梅因爵士的名言，出于其著作《古代法》，是“全部英国法律文献中最著名的文句”，参见梅因《古代法》，中

译本PP17，商务印书馆，1984。 
4 所谓人格化交易，系指“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易，它是以狭窄的市场半径和“每个人认识每

个人”的采邑环境为基础的，参见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载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编《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5 苏力“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96（3）。 
6 这一信息积累正是封闭性的采邑经济的特色，由于市场半径长期局限在采邑之内，这个市场是微观构成成员比

较稳定、规模又相当小的市场，“每个人认识每个人”，交易者之间逐渐建立起一个彼此心照不宣（也很难化为言

辞或文字）的共同信息体系，并以之作为彼此间进行交易的依据。因此，在采邑经济中，维系交易的重要因素不

在契约或法律，而在风俗习惯、家族指令、宗法关系，甚或宗教力量。参见许文彬、张亦春《信息结构、制度变

迁与金融风险演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7 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专门进行量化信用等级的金融机构，其出现正是基于经济社会对这一量化指标越来越迫切的

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市场微观主体的信用评级，远在专门的信用评级机构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在专门的量化

指标出现之前，这一等级区分是以不甚精确但远为感性的信息存在的，即“市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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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契约信用到社会信用体系 

如果说从借贷信用到契约信用的演变就权利义务关系看仍同属于“有债信用”形式的话，那

么这一信用概念仍远不足以涵盖当前经济社会中存在的所有信用现象。随着成文契约构造的市场

经济逐渐建立起外在的法律系统和内在的默示性社会契约，信用概念进一步丰富了自身的内涵：

具有明确规定的权利义务条款的成文契约不再成为信用关系的唯一附着物，微观经济个体的既往

履约守信纪录、更重要的是市场对这一纪录的加总评价，日益成为现实地制约着该个体后续交易

范围和交易成本的关键性要素。这一评价以及它对微观个体的真实制约被总称为“社会信用体

系”，它不再以明确的成文契约规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为标的，而是一个更抽象的评价体系；它对

微观经济个体的影响也不是通过以法律为后盾的契约义务规定来实现，而是采取与其他社会契约

相似的方法、通过加总社会个体对之的共同认可来发挥效能。 

如上一节分析的，就市场交易者的长期博弈过程看，尽管守信履约是能得到各期加总利益最

大化的一个策略，但这必须建立在博弈进行次数足够多的前提条件之下；倘若博弈次数不足，则

内含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必然发生作用，从而使得违约背信策略占据上风。尽管社会加总起来

的交易博弈次数必然是无限多次的，因此就长期尺度看守信履约仍将成为长期均衡，但就短期尺

度观察，交易对方的败德行为倾向将如此巨大，以至于它限制了一大部分的交易者进入市场交易。

为使交易规模实现超越自发演进程度的扩张，从而推动社会分工的加速进行，必须有针对单笔交

易违约背信者的足够严厉的惩罚，以增大其进行败德行为的机会成本，法律规范于是被不断博弈

着的交易者所创建。作为对契约条款的有效补充
8
和对缔约双方的“威慑机制”，法律规范在两个

侧面发挥其作用：（1）它通过对一些契约无法囊括在内的信息的阐明直接降低了缔约费用；（2）

它增加了违约者的违约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违约者的实际制裁，使交易决策者确信违约者终

将受到制裁而增加其进行交易的信心和意愿，从而使交易规模扩张得到有力支持。就这个意义上

看，称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是恰如其分的。 

然而，无论多么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都不可能囊括一切可能出现的状况
9
。法律规范体系

的不完全性和演变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契约信用得以维持的唯一支柱；而且，

由于法律规范体系主要在事后发挥作用，并且契约一旦纳入法规体系框架内寻求履约，总体交易

费用将成倍扩大，因此，法规体系甚至不能成为维系契约信用的主要支柱。这就为默示规则体系

的演变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空间，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这一默示规则体系就是社会信用体系
10
。 

社会信用体系就其经济职能而言缘起于对契约信用的保护，它在正规的法律规范体系之外发

挥作用，由于克服了正规规范体系的僵硬性和相对滞后性，社会信用体系成为日常交易中契约信

用得以维持的主要支柱。何以社会信用体系能够在不存在明确惩罚机制的条件下发挥其效能，从

而成为比法律规范体系更有效、并且成本也更小的信用维系机制呢？个中关键在于它是一种社会

契约性质的公共信息标准，它主要通过微观经济个体对这一信息标准的共同认可发挥其效能。在

通过持续签约维系的经济交易历时演进过程中，经济个体间逐渐就履约守信与否形成共同的判断

标准，这一判断标准就是卢梭说的“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
11
，经济个体通过这一共同体来彼

此制约，以实现对败德行为的抑制和对宏观守信履约均衡的实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信用体

                                                        
8 再详尽的契约也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出现的状况；而一些为社会群体所共同默认的公共信息（Public 
Information）也没有必要（有时甚至是没有可能，因为这也许难以用具体言辞或文字来表述）一一列为契约条款。

单就经济角度看，法律规定的存在价值正是根源于契约的不完整。 
9 法律的严肃性在于其相对稳定性，而现实经济生活是时刻不停地变迁着的，法律规范体系即使在出台之初完全

无遗漏地囊括了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随着现实的发展，必然也将不断出现无法以现行法规加以规范的状况。 
10 这里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就其职能角度而言的，基本不涉及外在的机构体系和成文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专指以

默示性社会契约形式存在的、对契约信用的维护起到促进和日常维护作用的社会机制总称，具体而言，包括人们

的思想观念、社会舆论、事物评判标准（我们不用导向性更明确的道德标准这一术语），乃至意识形态取向等。

简言之，这是一种“无债信用”形式。 
11 卢梭《社会契约论》，PP25，商务印书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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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下，微观个体的背信违约行为即便能规避正规法律规范体系的惩罚，也将为市场默示规则和导

向性舆论所不容，从而使其将来的缔约空间变得十分狭窄、缔约成本变得十分巨大。当然，这一

机制能得以顺畅运转，前提条件是市场应具有“连续记忆”，它能使违约背信者的背信纪录真实

地反映到其当前的信用评估中；当前的违约背信行为也将确实地反映到其将来的信用等级变化

上。在现代经济结构中，这一“市场连续记忆”职能主要是由专业性的信用评级机构来发挥的，

它们通过对微观经济个体既往履约状况的综合记录和分析，给出一个数量化的信用等级。信用评

级起到的是一个信号发送的作用，它以简单而易于比较的方式向经济体发送被评级个体将来履约

守信的概率是多少这一信号。尽管这一信用等级不具有物质附着物，也不具有强制性的权利义务

关系，但其对被评级个体此后的缔约空间和缔约成本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一个信用评级低的个

体在后续交易中要想获得缔约机会，将比一个信用评级高的个体难得多，或所支付的风险溢价将

大得多。 

当然，社会信用体系的作用机制远不局限于信用评级机构这一层面，它涵盖了除正规的法律

规范之外的一切明示、默示规则，信用评级机构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数量化程度最高的一种。如

果说契约信用是“有债信用”的最高表现形式的话，那么，社会信用体系就是以“无债信用”的

形式来维系微观契约遵循和宏观市场运转的基石。 

综合以上两小节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将信用这一概念的演变用以下流程图来描述： 

非强制性维系机制 

契约经济的兴起 
借贷信用 契约信用 

法律体系 

社会信用体系 

强制性维系机制 

 

三、中国信用缺失的根源分析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12
，此时出现的社会信用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观的经济发

展规律决定的：与经济转轨相一致，信用也存在转轨问题，在转轨过程中，旧的信用体系逐渐退

居次要地位，其约束力日趋下降；而新的信用体系的顺畅运转则仍有待于时日。在这种情况下，

信用体系出现了转型真空，信用缺失作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成为

我国目前经济乃至社会整体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在微观层面上考察，即等价于建立起以非人格化契约为媒介进行交易的

微观市场结构，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这一过程显然不是一个较

                                                        
12 一般说来，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但就更长远的经济组织演变来

看，更确切的提法应该是一个“从采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形式现代化的过程，因

为在我国，就算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即一般认为的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也从来

没有占据象苏东国家那样的控制了国家的绝大部分经济生活，相反，即使在那一时期，以自给自足为特色的小农

经济（采邑经济）形式仍是构成我国经济的主要特色；毛泽东倡导的“穷过渡”的途径以及“农业学大寨”等具

体做法，无一不体现了小农经济的特点和思维方式。嗣后的拨乱反正之所以能迅速取得成效，也在于就经济演变

逻辑上看，前后仍有一定的共通之处，而不象苏东国家一样（试图）完全割裂经济组织演变的前后联系。参见布

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PP516-PP540，许文彬、张亦春《信息结构、制度变

迁与金融风险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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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时间跨度内能够实现的。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三十年，尽管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但距离契约化经济组织形式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就

宏观环境看，我国目前的市场半径虽然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展，但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仍远未

形成
13
，市场半径的大小直接规定了交易规模的大小，没有一个大的市场半径，就不可能对契约

化交易这一更具张力的交易组织方式提出需求
14
，既有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也就不可能迅速退出历

史舞台。（2）就微观个体看，我国各地的经济组织方式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这一差异甚至超过了

各地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一些地区，家族观念和宗法观念力量仍十分强大，对微观个体

的制约仍主要以“身份”作为依据，而非以“契约”进行规范
15
。而就经济效率角度看，契约化

交易方式占据市场主流的地区仍未对人格化交易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区形成明显的竞争优势，这

就使得“从身份到契约”的演变尚缺乏足够的内在压力。（3）就意识形态领域看，传统的大政府

小市场模式
16
也为自由契约理念的渗透设置了不小的障碍。 

契约化交易方式既不能完全取代人格化交易成为主体经济组织形式，则契约信用的媾变也就

难以顺利实现。在我国现阶段，信用的涵义于是不再像上一节描述的那样泾渭分明（采邑经济-

人格化交易-金融信用；市场经济-契约化交易-契约信用），而是呈现出双重意指：既包括了契约

信用的内容，也包括了因“身份”因素而得到的小区域内的认可程度。可以说，目前我国正处于

从“身份信用”向“契约信用”转变的转轨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旧的信用维系机制作用日益

降低，而新的维系机制又难以作用到自身力所不及的领域里去，这就是目前我国社会信用状况成

为一大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方面论证： 

1、法律体系的缺陷和社会信用体系的缺陷使契约信用维持体系难以发挥效能 

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导致法律系统不得不经常随之变更，而法律系统的不连续性则使其强制

性信用维持机制功能被大大削弱。如上文分析的，在一个契约化交易体系下，法律的主要作用在

于为契约规定提供一种有效补充，并给交易者提供一种“威慑”机制。而在我国现阶段，经济社

会结构的迅速发展演变使法律系统本身难以维持其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使其上述两个信

用维持功能受到极大的限制。考虑到这一点，我国立法（尤其是经济立法）常常被要求要兼顾现

实可行性和适当前瞻性，以避免过于频繁的立法变更减损法律的威严。但双重目标的规定又往往

使实际法律条文的界定左右为难，于是摸棱两可、含混其词的条文规定不可避免地大量出现了，

这一方面使法律“补契约规定之不足”的功能进一步削弱，无法在市场交易主体间建立起一个有

效的默认信息体系，从而削弱其信用维持功能；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很大的司法灵活性，——当一

个法律条文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的时候，具体解释权的掌握者就存在很大的寻租空间

了；而这一客观现状又反过来强化了我国本已相当浓厚的“人治”传统，二者相互加强，遂使市

场的法制化难以实现。 

                                                        
13 如布瓦索所说的，“和西方关于中国是一个有 10 亿人口的庞大单一市场的流行看法相反，也许把它描绘作百

万个市场，每千人一个市场也许会更恰当一些”，参见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

PP523，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14 西方契约经济的产生就经济层面看是基于贸易需求的急剧扩大。工业革命后，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分工细化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这就为生产者的相互交易创造了不断自我膨胀的需求，这一交易范围甚至早在中世纪末期

就已跨出国门，从而形成超越于国内市场的市场半径。市场半径的扩大使原先的人格化交易方式日益显露出低效

率特征，更具张力的交易方式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契约经济于是应运而生。 
15 譬如福建省东南，以泉州、石狮、晋江为核心的经济区域，其微观经济组织形式以家族企业为主，在企业内，

家族血统和亲疏远近发挥着比股权多少远为重要的作用，外部聘请的职业经理在大多数家族企业里对最终决策权

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并且永无希望成为内部人，——除非他转变为家族的一员；在企业之间的交易中，则以是

否“朋友”作为主要决策依据，是朋友，则甚至连成文契约也不需签订，即可发生信用关系。私人借贷在闽南地

区成为支撑民营经济的主要资金基石，巨量资金通过极不正规的“开借条”的方式发生使用权转让，借出者固不

担心借款风险，借入者如无大的意义也必按时归还本息，二者信用的维系，全靠“身份”规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16 这一模式并不仅仅在建国以来的计划经济框架下发挥作用，在我国漫长的王朝时期，这一模式就是主导经济

走向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其源头甚至可以上溯到周王朝。在这方面蒋先福有一些有趣的引证，参见蒋先福《契

约文明：法治文明的源与流》，PP184-195，PP241-26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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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分析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及其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它是“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

体”，主要通过微观经济个体对这一信息标准的共同认可发挥其效能，而在这方面，我国恰恰存

在先天缺陷：在我国，人们缺乏对契约规定有效性和最终仲裁性的普遍默认，易言之，整个社会

缺乏一种“契约文化底蕴”。诚然，在我国，“信守然诺”被奉为处世立身的一大准则，但那是基

于采邑内社会对失信者的严酷惩罚（对一般劳动阶层）或个人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对“士”这

一阶层）被人们所认同和接受的，而并非对尊重契约本身的强调。从社会结构看，我国在经历了

世界上最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态之后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典型的采邑制度特点：社会生活的协调和控

制问题内化为在一个高度个人等级关系下等级低者对等级高者的服从和忠诚问题，社会成员之间

（就经济方面看则是微观经济个体之间）更多体现为一种上下级关系、发号施令和服从效忠关系，

而非平等、自由的缔约人关系。契约的自由既然无法保证，则以此为基础的“契约文化”自然无

法形成。尽管在近数十年的交易转型和社会巨变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重

塑了，但思想观念和文化底蕴显然具有更为强大的路径依赖特性，需要耗费更为漫长的时间去逐

渐扭转。“契约文化底蕴”的缺失无疑是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的最根本原因；而既然这一困难无法

迅速得到克服，则以契约文化为背景、对应于契约化交易和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自然也就难

以在短时间内建立了。 

2、传统的人格化交易信用维持体系受到极大冲击 

就客观因素层面看，市场半径的扩张和交易性质的日益转型使传统的与人格化交易和小市场

半径相匹配的信用维持机制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客观条件。在一个急剧转型的经济机体中，资本的

原始积累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不断展开着，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从不曾如现在这样强烈过，这极大

刺激了交易者通过背信行为获得经济利益的行为动机。市场半径的不断扩大则使得市场总是处于

不稳定状态，而全国性统一市场又并未形成，这就在不同的区域市场间形成一个巨大的“记忆空

白”区：跨区域市场间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在一个区域性市场有违约背信纪录的交易者可以

通过进入其他区域市场来消除市场记忆带来的不良影响。即便市场记忆能有效发挥效能，客观条

件的多变也为违约背信者提供了现成的借口：具有违约背信纪录的交易者可以方便地将自身的败

德行为动因全部推到这一借口上，从而降低因这些行为为其将来交易带来的附加成本。可见，在

当前的客观经济状况下，微观主体同时面临败德行为利益牟取动机扩大和实施的机会成本减少这

两个条件，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微观经济个体有最大的激励去突破原先主要依靠个体身份加以

维持的信用水准，进行违约背信行为，以牟取经济利益。 

就主管因素层面看，建国以来频繁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许多传统的优良品质

造成很大的损害，包括诚实守信。相对经济状况或社会状况的演变，意识形态方面的演进通常会

滞后许多，——换言之，倘若没有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政治运动因素影响，传统仍将延续，诚

实守信的优良品质以及对这种品质的自发认同也将继续在国民潜意识中发挥重要的规范性作用，

从而在主观领域继续（在一定的程度上）维持（个人）信用机制功能。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自

建国以来，对传统文化及意识形态采取了全面排斥、“打倒”的做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
17
，这

对文化的传承和意识形态的延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严重破坏；人格化交易条件下通过微观个体意

识形态方面的道德趋同感和自我克制力去维持整个社会信用的内在机制正日趋消亡。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目前信用之所以成为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甚至是

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与经济转轨相伴随，信用形式也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转轨，在这

一转轨过程中，新的变数使原有的基于个体身份的社会信用维持机制作用日益减弱，而适应于新

生的契约信用形式的维持机制则因条件尚不具备而还未建成，维信机制出现了巨大的作用空挡，

于是信用缺失也就成为一个普遍而严峻的问题了。 

                                                        
17 就这个意义上看，称文化大革命是名副其实的，这一运动本身确实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颠覆性的大革命，

它使整个中华传统文化链条几乎彻底断裂。曾有评论家指出，尽管文革造成了国家巨大的经济损失，但相对文化

领域的损失而言，物质损失简直可称为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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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构我国信用体系：几点思考 

如上文分析的，我国目前出现的信用问题是信用体系转轨过程中出现维信机制真空而导致

的，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这应该说是传统的经济组织方式向更现代化的方式转变过程中所必然会

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现代化转型所应付出的社会成本。尽管如此，采取适当的措施对新的、适合

市场经济和契约化交易的、并且同时与我国国情相适应、能够与我国既有传统更好地相互衔接的

信用维持机制的建立进行合理诱导和积极鼓励，从而最大程度地加速转型的顺利实现、降低制度

变迁和经济转型的社会成本，仍是意义重大的。至于具体的建设措施，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

着手： 

1、促进市场微观主体契约威权意识的逐渐形成。任何信念的形成都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

期间，我国传统的与人格化交易相适应的“人情化”社会联系方式更是根深蒂固；因此，要在一

个较短的时间内在人们的交易决策函数中迅速排除“人情”这一因素，而把对契约本身的尊重和

对契约威权的认识作为一种为微观主体所普遍接受的社会共识确立起来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这并

不意味着积极、合理的引导和有意识的社会观念改造就是全无意义的。事实证明，强大的舆论导

向性宣传和有意识的观念重塑运动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社会观念的转型进程
18
。对我国政府

而言，这一作用更为明显，因为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牢牢掌握着舆论宣传权力（也即社会主体话

语权），强大的舆论宣传力量早在解放之前就一再地被事实所证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

力量仍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事实上，这一措施我国政府早已着手进行，关于“积极培养人

们的市场意识”等提法我们并不陌生。但以往的宣传一方面力度还不够，另一方面措辞也稍显含

混
19
；在认识到契约化交易及市场经济的特征及其所应具备的条件之后，宣传的力度和明确性应

该可以得到更大的加强，从而其力量也应可得到更好的体现。当然，合理引导不等于揠苗助长，

在对社会观念进行宣传性引导的同时，还应充分认识到其必然的渐进性特点，切忌操之过急，而

应持之以恒。 

2、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立法，强化执法力度。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有效的司法系统是社

会信用得以维持的外部保障；在我国，市场微观主体“契约威权”意识短期内难以迅速形成，从

而使信用维持的内部约束机制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确立；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制约机制的

建设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当前我国法制建设的重点应落在以下两个方面：（1）完善立法。要实现

这一目的，就必须处理好立法目标双重性（现实可行性和适当前瞻性）和条文规定明确性之间的

矛盾。关于此点，笔者认为可通过以下方式加以解决：正式法律条文的拟定仍应以能涵盖较长时

间为目标，对经济活动及相应的法律权利和责任做较为原则性的、抽象性的规定；而在正式法典

之外，则根据现实执法需要，通过法规、约定、通告等具体形式制定出一系列更能反映现实问题、

解决现实争端的非法典性规范
20
。简言之，前瞻性由正规法典来保证，而现实性则由带有临时性

质的非法典性规范保证。立法目标的双重性一旦被分解，则条文规定的明确性也就不难达到了。

在这样的立法框架下，对非法典性规范的制定机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们必须及时总结现实经济

生活中出现的状况，敏锐地归结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进而迅速将出现的问题及对该问题的处理

反映到其立法中去。（2）加强执法力度。执法不严、司法不公、人治特色鲜明一向是我国司法系

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方面应归咎于客观上我国法律规定本身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则应归

                                                        
18 譬如我国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运动，正是由于武帝本人的积极提倡，从而得以迅速形成

时代潮流、取代原先“以黄老思想治国”的统治方针，进而使儒家传统成为我国延续两千余年的主体社会意识形

态的；在这一事件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和宣扬显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欧洲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自由化思潮及其广泛散播对欧洲最终打破“中世纪的黑暗”的决定性影响等等。 
19 这应归因于我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试改革方式，正因为对未来具体如何发展始终没有一个比较明晰的

设计框架，遂使许多具体宣传难以措辞，而只能借助于一种比较含混的提法。 
20 我国的证券市场诞生发展的前十年，正是在没有专门法典对之进行有效规范的前提下，通过决策机构不断推

出类似的规定性文件而得以发展至今的。——目前《证券法》虽已推出，但许多具体状况的应对仍须通过临时规

定的形式，正式法典不过起到一个规定大体发展方向的作用。——此种立法方式实际上已融合了大陆法系和英美

法系，也是我国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间所必需采用的一种立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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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于我国长期的人治传统造成的、上至执法机构、下至市场微观主体普遍的法制观念的欠缺。所

幸的是，随着市场的发展和人们法制意识的逐渐成熟，社会整体的法制观念正逐渐加强；而社会

法制观念的加强必然对司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的加强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对淡化执

法过程中的人为色彩，强化具体执法的力度产生正面促进作用。 

3、充分认识中国具有自己的国情和传统，立足于自身的具体特点，寻找一种既延续中国传

统、符合中国特色，又能有效保证契约化交易顺畅进行、市场半径扩张有序展开的社会信用体系

构架。诚如诺思所说，“任何制度变迁都是高度路径依赖的”，总与之前的制度存在形态和整体制

度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顾客观条件和具体国情，盲目追求全盘西化，事实上已被证明是

行不通的。市场经济的实现形式和社会信用的维持机制同样不能脱离我国具体国情去与西方强求

一致。西方国家社会之所以会有源远流长、深入人心的“契约威权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

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由此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其司法系统之所以能更为有

效地维持、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则是因为法律系统本身也已经历了数以百年计的逐步完善发展的

过程。我国在这两方面显然并不具备与西方一样的客观条件，因此，要在我国（至少在短期内）

建立起与西方完全一致的社会信用维持机制来似乎是不可能的。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社会

信用体系仍应立足于我国传统与国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应重拾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格化机

制。我国诚然缺乏一种“共通的思想和伦理系统”（主要指宗教方面）来建立“体现上帝之荣光”

的资本主义精神，但长期浸淫的“克己复礼”的儒家文化传统，却同样能帮助我们建立起一种“国

人之交止于信”的有效的社会信用维持机制。这一点在日本、台湾、尤其是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的

发展已得到很好的体现，而诸多海外华商的成功经验也堪作为此点的佐证。——当然，强调这一

点并不意味着我国就应该放缓甚至停止市场半径扩张的步伐去适应人格化信用维持机制的作用

范围；相反，应是人格化机制的范围应随市场的扩张而随之扩大；而其作用也更少通过对失信者

在社会生活中的致命性惩罚来从反面实现，而应更多地借助于对交易者本人的个人信用声誉的社

会强调和道德认同进行正面作用，为此，整个社会应逐渐形成一种以守信为贵、以背约为耻的商

业文化氛围和道德评价体系，给守信者以道德上的认同，予背约者以舆论上的谴责。如上文所述，

社会观念和舆论方向的形成往往需要通过引导性宣传的方式来帮助完成，因此，笔者认为，对中

华民族传统的诚实守信美德的舆论强调应摆在至少与对契约威权的强调同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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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China’s Credit System: from Financial 

 Credit to Social Contract 

Zhou Shicheng    Xu Wenbin 

（Xia Men University, Xia Men, 361005）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explored the evolutional path of the concept of credit, and gave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China’s social credit accordingly. First of all, the author took a brief retrospect on the initial 

connotation of the word ‘credit’, pointing out that it was simply a kind of financial relationship in Middle Ages. 

Secondly,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from pure financial contract to general social contract was described. In this part, 

the author set the macroeconomic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as a coordinate, in which the conn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credit were dotted and demonstrated. After academic discussion, the author put his attention on China’s instances, 

exploring the roots of China’s credit issue nowadays, and came up with some constructive ideas of rebuilding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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